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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说“不”提级 
管理制度（试行） 
铜公积金〔2021〕13 号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

群众获得感，根据我市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首问负责制推行说“不”

提级管理制度的工作指引》（铜效能办函〔2021〕6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中心实际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说“不”提级管理制度是指中心各科室及管理部，

在为群众办事、为企业服务时，要按照“不说不能办，只说如何

办”的原则，不得向服务对象说“不”，即不得说“不知道怎么

办、不清楚在哪办、不符合办理条件、暂时不能办理、不属于我

单位职责”等用语，应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要求，逐步提高一个

层级向上一级领导请示报告，按规定予以办理答复，同时做好跟

踪问效，有效推动事项办理完成。 

第三条  说“不”提级管理制度的事项办理范围： 

1.权责清单服务事项； 

2.其他各类政务服务事项； 

3.“四送一服”交办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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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来访信访办理事项； 

5.业务咨询事项等 

第四条  首问负责人应按照法律法规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

例以及“三定方案”确定的职责履行以下业务： 

1.对符合法定规定、资料齐全，能当场办理的事项应立即办

理。 

2.对手续、材料准备不齐全的必须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。 

3.不能当场办理的，应负责跟踪办理情况，依法依规在承诺

时限内办理或答复。 

4.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，明确告知不予办理的理由、依据等。 

5.对咨询事项，能当场答复或回复的，应当场答复或回复；

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认真听取，做好记录，原则上在 2 个工作

日内限时答复或回复。 

第五条  对不属于首问负责人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必须履行以

下义务： 

1. 对不属于首问负责人职责范围，但属于本科室的事项（含

咨询事项），首问负责人应当热情相待，并领办、导办或将事项

转交至具体承办人员，该具体承办人员承担首问责任。承办人员

暂时不在的，首问负责人应将服务对象的单位、姓名、联系电话

及拟办事项等内容登记，并负责转交给承办人员。承办人员阅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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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内容后应尽快与服务对象联系，了解情况并在规定时限内解

决服务对象需要办理的事项。如果暂遇责任不明确的事项，首问

负责人应及时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报告，并负责给予服务对象合理

答复。 

2.对涉及本科室且需要两个以上科室共同办理的事项，首问

负责人应及时向上一级领导报告。首问负责科室应当在 2 个工作

日内牵头商定办理方案；对于经协商难以解决的，由首问责任科

室列明具体事项、各方理据，并提出倾向性意见，报中心主任办

公会议或党组会研究决定。 

第六条  对于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，首问责任人应耐心解

释，向服务对象说明理由，并提供必要的帮助。应移交至该事项

主管部门，其中涉及书面申请的事项，首问负责人经请示上一级

领导同意后，应以书面形式移交至该事项主管部门，移交事项应

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；对口头咨询事项，应告知该事项主管单位

的名称、具体办公地点及办公室电话，同时做好备案登记。 

第七条  中心各科室、管理部要加强内部协调配合，严格按

照规定程序和时限要求办理相关事项，认真做好首问负责制办理

事项登记统计，确保首问责任人在规定的时限回复服务对象。 

第八条  中心办公室定期对说“不”提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

组织检查，对不合规定要求及时纠正并予以通报，违反本办法说

“不”的，导致当事人投诉或上访的，对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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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，依照《铜陵市机关首问负责

制实施办法》和《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首问负责制实施细

则》有关规定，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试行期 3 年，今后根据

试行情况并结合相关规定调整完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铜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1 日 

 

 


